
江门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6 年第 2 期刊登

2026 年 3 月 15 日电子公报发布

- 1 -

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门市
人民政府 2026 年度规章制定计划的通知

江府办函〔2026〕22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有关单位：

《江门市人民政府 2026 年度规章制定计划》已经市委、市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并就做好市政府 2026 年度

规章制定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党对政府立法工作的领导

各责任单位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政府

立法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，确保政府立法的正确政治方向。要围绕

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，紧扣中心大局，充分发挥立法在中国式现

代化江门实践中的引领、推动、保障作用。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，

立法工作中的重大事项、重要情况以及涉及的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

调整，要及时向市委、市政府请示报告。

二、不断提高政府立法工作质量

各责任单位要坚持问题导向，针对问题立法、立法解决问题，

注重管用有效和突出地方特色。扎实推进调查研究、意见征集、文

本起草等工作，严格履行公众参与、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、

风险评估、集体审议等程序，切实提高立法草案质量。加强立法全

过程宣传解读，积极拓展社会各方面有序参与政府立法的途径和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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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发挥政府立法咨询专家、政府法律顾问等外脑作用，用活用好

政府立法基层联系点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建议，广泛吸纳民意、凝

聚共识，持续提升政府立法质量。

三、优质高效完成各项立法工作任务

各责任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制定起草工作方案，明确责任分

工，强化进度管理，在确保立法质量的前提下提高立法工作效率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有关职能部门要紧密配合，协同推进，

确保按期保质高效完成年度立法工作任务。市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

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项目，要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

的有关要求开展调研、起草和审查等工作。市司法局要加大统筹组

织协调力度，指导解决立法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扎实做好立法草案

送审稿的全面审查，确保年度立法工作有序高效推进。

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司法局反映。

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 年 2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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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人民政府 2026 年度规章制定计划

一、继续审议项目（1项）

项目名称 起草单位

台山核电厂规划限制区安
全保障与环境管理规定

台山市政府

二、年度内完成项目（1项）

三、预备项目（1项）

项目名称 起草单位 责任人
起草单位报送建议稿等

材料时间
江门市爱国
卫生工作规

定

市卫生健康
局

徐宁 2026 年 9 月

四、适时修改或者废止的项目

根据上位法制定、修改、废止情况或者上级有关部署，以及有

关专项清理的工作要求、规章备案审查和立法后评估情况，适时开

展市政府规章的修改、废止工作。

项目名称 起草单位 责任人
起草单位
送审时间

市司法局提
请审议时间

江门市水上
交通安全管

理规定
江门海事局 方竹 2026年6月 2026 年 9 月


